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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6月，人权理事会通过了第 23/16号决议，要求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根据
工作组第一届会议期间举行的讨论并根据会议期间举行的非正式磋商的情况编写

一份新的案文。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一届会议确定有若干政府代表团及其他利益攸关方承

认存在享有和平的权利。它们着重指出，这项权利已经为“软法律”文书(诸如大
会题为“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的第 39/11 号决议所确认。另一方面，其他若干
代表团表示，国际法下并不存在单独的“享有和平的权利”。它们认为，和平不是
一种人权，而是全面落实所有人权的结果。 

 但是，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认为以下各点是所有代表团的共识： 

 1. 宣言应该简明扼要，应该在协商一致和对话的基础上为人权领域增添
价值； 

 2. 宣言应该以国际法为指导，以《联合国宪章》及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
为其基础； 

 3. 人权法律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人格尊严这个理念； 

 4. 人权和基本自由，尤其是生命权，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大规模
受到侵犯；此外，基本权利不可能在武装暴力的情况下行使； 

 5. 合作、对话及保护所有人权是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根本之举； 

 6. 增进、保护和防止所有人权遭受侵犯，将有促进和平的深远作用； 

 7. 人权、和平和发展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8. 咨询委员会拟定的宣言草案中所含的许多人权概念崭新而含糊不清，
造成目前进行的工作有徒劳无功、流于儿戏的危险。许多观念在其他更为合适的

论坛上探讨过，有些在人权理事会，有些不是。 

 确定上述会合点之后，主席兼报告员认为下述内容可能为工作组全体成员所

接受。 

 一. 总体思路 

 A.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按《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和第三款所述，和平与人权这两个概念都被认

为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和原则。《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承认国际协

约、国际习惯和“一般……原则”是国际法的主要来源。一般原则与条约法互补，
对条约法是一种补充，可以对立法者起指导作用，构建软法律和硬法律(即自
由、正义和平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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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联合国人民决心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以免后世再遭战祸，采取措施
增强普遍和平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最重要的目标。《宪章》第一条第二款宣告联

合国的宗旨是“采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因此，这一理念往往被认为是
至关重要的，因为其中包含积极的和平理念，超越了不使用武力这个消极理念。

据国际法从业者认为，普遍和平的理念为和平与人权之间建立联系打开了大门。 

出处：《联合国宪章》，序言和第一条第二款。 

 C. 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基础是尊重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和自决的原则、
以及国际合作解决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

题，增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在一般国际法中，上述原则一向被视为具有构成国际社会“宪法原则”的重大
作用。这些原则在《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

言》中根据《联合国宪章》做过广泛的阐述。 

出处： 《联合国宪章》第 2 条和大会(关于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序言
部分第 1段。 

 D. 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是世界自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一段告诉读者，渴望世界实现自由、和平与正义的人

必须承认人类家庭所有成员均有固有的尊严。权利是固有的而且不可剥夺的，因

此，我们承认这一点将有助于人类实现世界所需的自由、正义与和平。  

出处：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部分第一段(直接引用)。 

 E.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是争取防止世界发生武装冲突的重要法律手段。可持续

和长期防止武装冲突必须包括注重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并解决无论发生在何处的侵

犯人权行为的核心问题。防止武装冲突的努力还应该涉及增进广泛的人权；不仅

仅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出处：《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部分第二段(直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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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世界人权
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根据这种理论，所有人权都应逐步在国际法中加以阐释，以便为促进世界和

平创造条件。  

出处：《世界人权宣言》，第 28条(直接引用)。 

 G. 《国际人权宪章》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都要实现的共同标准 

《国际人权宪章》包含《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公约都在其序言部分突出载入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部分第一段的文字。此外，两公约都明文确认按《宪章》

和《宣言》起草过程中收到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认识的《宪章》与和平和人权概念

之间存在的那种联系。 

 H. 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
必须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对

待所有人权 

人权是普遍和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相互依存而相互关联的。之所以是普遍

的是因为人人与生俱来和拥有的权利是相同的，而不论其居住地、性别或种族、

其宗教、文化或族裔背景如何。之所以不可剥夺是因为人的权利绝不可以夺走。

之所以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是因为所有权利――政治、公民、社会、文化、经济
权利――都同等重要，而且其中任何一项权利离开其他权利都无法充分享有。 

出处：大会第 60/251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三段(直接引用)。 

 I. 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系统的支柱，也是集体安全与福祉
的基础，并确认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是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 

在人权、和平和发展关系问题研讨会的报告中(ST/HR/SER.A/10)，研讨会的
与会者得出结论指出，后几个概念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增强一个就会促使

其他几个随之增强。  

出处：大会第 60/251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六段(直接引用)。 

 J. 人权理事会通过对话及合作，协助预防侵犯人权行为，并即时应对人
权紧急状况 

这种提法的目的是要突出强调人权理事会按其任务规定具有预防作用。 

出处：大会第 60/251号决议，第 5段(f) (直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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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和平文化宣言和行动纲领》应该予以回顾 

宣言草案所列各项标准和咨询委员会编写的《和平文化宣言和行动纲领》概

述的各项标准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具体地说，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所有主要的概念

(即人身安全和贫困、裁军、教育、发展、环境、弱势群体、难民和移徙人员)已
经列入《宣言和行动纲领》并随后加以阐述。  

 L. 应该指引所有利益攸关方在本身的活动中认识到亟需通过加强人权和
人道主义法，在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中间实行宽容、对话、合作和团

结，以此逐步制止、减少和防止世界各地的战争和武装冲突 

本条述及可能采用的一些争取加强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旨在制止冲突的手

段。 

 二. 具体思路 

 A. 每人都有权生活在充分提倡、保护和尊重人权、和平与发展氛围之中 

这个提法是主席兼报告员为提高宣言草案的价值提出的。在承认生命权的问

题上存在共识。人权、和平与发展相互关联又相辅相成，增强一个会促使其他两

个随之增强。因此，这三个因素和生命权之间的联系自然应该加强，以保证每个

人都可更有尊严地活着。  

 B. 冲突各方均应及时允许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执行伙伴方快速、安
全而畅通无阻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确保这种援助以最直接的路线送

达所需人员手中 

人权和基本自由、尤其是生命权，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广遭侵犯。为

提供一种重在受害者的解决之道，我们需要保证人道主义援助确实送达受害者手

中。  

出处： 《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第五十九和一零八条)，《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
加议定书》(第 61条)，和《日内瓦四公约》共有的第三条(对本条行文有启迪)。 

 C. 每个国家提供的条件应足以确保人人生活免于恐惧和匮乏，平等而不

歧视地享有其一切权利和基本自由，足以加强司法开放性和法治 

据主席兼报告员认为，平等和不歧视、免于恐惧和匮乏以及司法和法治的原

则对咨询委员会拟定的宣言草案有启迪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必须重申每个国家

都承诺加强这些原则在实现和平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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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每个国家、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相关的国际和国内组织以及民间社

会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一致行动，实施、加强和拟定本宣言草案体现

的各项原则 

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采取积极步骤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要逐步消除世界

各地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从而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就应在所有的决策过程中，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决策过程中，都将保护人权置于中心位置。各利益攸关方自

然也应通过增进人权和发展在和平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  

 E. 对宣言应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各国批准的其他

国际文书进行解释 

这一提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宣言草案遵循人权方针。 

 三. 结论 

主席兼报告员表示，宣言的落实程度将始终取决于对宣言有何种程度的共

识。支持程度永远事关重大。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必定比多数国家赞成的决议更

有份量。宣言将成为形成广泛一致的国家惯例和/或举证说明习惯规则的法律见
解的有用工具。此外，软法律文书可以成为凝聚对规则和原则的共识并动员各国

普遍响应的手段。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各国可能最好相互或通过国际组织达成

协议，体现各国具有以某种方式行事的政治意图。拟由人权理事会并最终由大会

通过的这份宣言可以被理解为大会对《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权威解释。 

 

     
 


